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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1         证券简称：*ST 高升      公告编号：2024-51 号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绿色供电项目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近日，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悉全资子公司对外

投资所设合资公司新取得绿色供电项目核准的批复。但合资公司即项目公司尚未

建设运营，无相关业务收入。 

2、在建设阶段，项目公司需要在取得规划部门和建设部门出具的有关规划

和施工的行政许可后，对电站开发运营项目进行电站规划、设计、勘察、设备采

购、工程施工等工作，在项目建设完工、具备发电条件后，进入运营阶段。在运

营阶段，项目公司需要在满足项目所在地电力主管部门要求的验收条件下，按照

蒙东电力公司关于新能源项目接网要求，启动工程并网验收，验收通过后取得能

源主管部门对于项目发电的许可，方可接入电网，开展并网发电业务。上述环节

中，项目公司可能会存在无法获取相关资质而无法开展业务的风险。  

3、若建设期项目股东方出资到位严重不及时，若项目未能如期实现并网或

不能如期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营，若运营初期工业园区内的电力用户数量不足或其

用电量不足而导致对项目公司的营收产生不利影响，则项目公司可能会出现一定

的流动性风险。 

4、现阶段，公司受风险警示、盈利指标、偿债指标等诸多因素影响，融资

能力、融资方式均有局限，另外因缺乏不动产而难以提供与融资规模、期限等相

匹配的实物抵押，新增融资难度较大，资金链趋紧，存在流动性风险。继续举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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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的影响效果及影响程度均有不确定性，对公司整体的影

响尚未可知。 

一、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北京高升数据系

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高数”）与科左后旗城市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科左后旗城投公司”）以现金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内蒙古金白驹新能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白驹新能源”）、内蒙古麒迹科技有限公司。其中，金白

驹新能源注册资本 15,000 万人民币，北京高数认缴出资 9,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60%，科左后旗城投公司认缴出资 6,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两家项目

公司已于 2022 年 11 月下旬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26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

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2-74、77 号）。 

二、项目核准情况 

近日，公司获悉通辽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下达文件《关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核准的批复》（通

行审批〔2024〕62 号）（以下简称“批复文件”）。具体信息如下： 

（一）为促进科左后旗社会经济发展，满足地区负荷快速增长需要，同意建

设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项目代码：2402-150522-60-0

1-753229） 

项目单位：内蒙古金白驹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项目建设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后旗甘旗卡镇。 

（三）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本项目风电场总容量 150MW 拟安装 20 台

单机容量为 7150kW 的风力发电机组 1 台 7000kW 的风力发电机组，新建 1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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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MW/90MWh 集中式储能电站，新建 1 座 220kV 升压站，及附属设施。 

（四）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该项目总投资约为 83186.38 万元项目资本金

约 24955.91 万元，占总投资的 30%，其余部分申请银行贷款解决。 

上述批复中的项目资本金比例未低于《国务院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

本金比例的通知》（国发【2009】27 号）之规定。 

此次，金白驹新能源负责绿色供电项目的建设运营，符合设立时的初步规划。 

三、风险提示 

1、本公告事项仅为项目公司获得政府部门对于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的核

准（备案）。 

2、项目公司尚未建设运营，无相关业务收入。 

3、在建设阶段，项目公司需要在取得规划部门和建设部门出具的有关规划

和施工的行政许可后，对电站开发运营项目进行电站规划、设计、勘察、设备采

购、工程施工等工作，在项目建设完工、具备发电条件后，进入运营阶段。在运

营阶段，项目公司需要在满足项目所在地电力主管部门要求的验收条件下，按照

蒙东电力公司关于新能源项目接网要求，启动工程并网验收，验收通过后取得能

源主管部门对于项目发电的许可，方可接入电网，开展并网发电业务。上述环节

中，项目公司可能会存在无法获取相关资质而无法开展业务的风险。  

4、若建设期项目股东方出资到位严重不及时，若项目未能如期实现并网或

不能如期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营，若运营初期工业园区内的电力用户数量不足或其

用电量不足而导致对项目公司的营收产生不利影响，则项目公司可能会出现一定

的流动性风险。 

5、现阶段，公司受风险警示、盈利指标、偿债指标等诸多因素影响，融资

能力、融资方式均有局限，另外因缺乏不动产而难以提供与融资规模、期限等相

匹配的实物抵押，新增融资难度较大，资金链趋紧，存在流动性风险。继续举债

投资，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的影响效果及影响程度均有不确定性，对公司整体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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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尚未可知。 

6、公司将积极推进项目后续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关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核准的批复》（通

行审批〔2024〕62 号）。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